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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則 

1.1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辦理時機 

本手冊適用於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地

質敏感區以外地區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 

地質敏感區內之土地開發行為，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 

 【說明】 

1.本節根據「地質法」第 8 條及第 11 條第 1 項編撰。 

2.地質敏感區包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活

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及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等 4 類。地質敏感區是

利用廣域性的地質資料進行劃定，比例尺及詳細程度有限。土地開

發行為應針對其特定目的需求，進行較詳細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釐清開發行為與地質敏感區之相互關係，並研擬因應對

策，使土地開發同時兼顧保育與防災目的。 

3.依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50 號解釋令，有關地質法第

三條第七款及第八條所稱「土地開發行為」，指資源開發、土地開發

利用、工程建設、廢棄物處置、天然災害整治或法令規定有關土地

開發之規劃、設計及施工，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1)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2)應適用或準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規定，且其依相關法令規定須

送審之書圖文件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技師、大地工程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或水土保

持技師辦理及簽證者。 

  (3)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且其依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

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技師、大地工程技師、土木工程

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或水土保持技師辦理及簽

證者。 

  (4)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4.地質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相關法令」，指訂有土地開發行為相關

審查規定之法令，包含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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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各目的事業法令。 

5.土地開發行為範圍涵蓋地質敏感區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

行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所謂「申請土地開

發前」係指土地開發之規劃、審議、開發及建築等各皆段之前，並

將完成之調查與評估結果報告納入各階段送審之書圖文件中。 

6.若遇緊急救災者為爭取時效，不受地質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之限制。 

1.2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範

圍界定 

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分為區域調查及細部調查二部分，調查

範圍分別如下: 

1.區域調查：包含基地全部及可能影響基地之相鄰地區。 

2.細部調查：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 

土地開發行為之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貌且不

開發，並經區域調查後，評估其地質條件對基地開發無相互影響者，

得免細部調查。 

 【說明】 

1.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編撰。 

2.基地指申請開發行為之土地範圍。 

3.區域調查範圍除了基地全部以外，仍包含其它可能影響基地之相鄰

地區；前開「相鄰」地區範圍應由地質法第 10 條規定之技師依基地

地質、地形、開發行為性質及地質敏感區特性加以界定。 

4.細部調查範圍指土地開發行為之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的區域，如

圖 1-1 所示。 

5.如果土地開發行為之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貌且

不開發，而且區域調查及評估結果經證認定細部調查區域之地質條

件與基地之間無相互影響者，得免進行細部調查。 

6. 已 公 告 之 地 質 敏 感 區 範 圍 可 至 本 所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moeacgs.gozv.tw)/地質法專區/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進行

查詢，或逕向地質敏感區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查詢。 

 

http://www.moeacgs.gozv.tw)/地質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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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細部調查範圍示意圖。 

 

1.3 區域調查與細部調查進行方法 

區域調查之進行，由現有資料檢核辦理，視土地開發行為需要，得

以露頭調查、遙測影像判釋或其他方法補充資料。 

細部調查之進行，除由現有資料檢核外，應辦理現地調查；現地調

查之內容依作業準則及本手冊各類地質敏感區之個別規定辦理。 

 【說明】 

1.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3 條編撰。 

2.區域調查之方法以現有資料檢核為主，再視土地開發行為需要，配

合以露頭調查、航照判釋、遙測影像分析或其他方法補充資料。各

類地質敏感區區域調查項目或內容，詳如後續各章節。 

3.細部調查之方法以現地調查為主，現地調查內容依據各類地質敏感

區性質，有不同的調查項目或內容，詳如本手冊後續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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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區域調查與細部調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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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結果報告內容與格式 

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併入相關法

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請依相關法令規定之書圖(版面)格式製作

報告；若相關法令無規定書圖(版面)格式，可參考本手冊規定之格式製

作。 

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內容應包括

基地地質調查結果與基地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4 條編撰。 

2. 報告內容：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依下列次

序編排，並依據不同類別地質敏感區之規定撰寫內容。 

(一)基地及調查範圍: 說明基地、區域地質調查區及細部地質調查

區之範圍及空間關係。 

(二)基地地質調查結果。 

1.區域調查結果。 

2.細部調查結果。 

3.相關圖表及說明。 

(三)基地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四)參考資料來源。 

(五)附圖：超過 A3 尺寸之圖件，以摺疊方式置於圖袋或另製圖冊。 

(六)附錄：地質鑽探報告或其他地質調查方法紀錄、現地試驗資料、

室內試驗及分析資料、辦理之技師或人員資料等。 

3. 報告格式: 

(1)為使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便於併入相關法令規定

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請依相關法令規定之書圖(版面)格式製

作報告；若相關法令無規定書圖(版面)格式，則參考本手冊規

定之格式製作。 

(2)報告版面格式製作，紙張為 A4 尺寸，採雙面印製；文字以橫式

書寫，文字、圖、表、頁之字體須清晰且間距分明；地圖應標

示坐標、比例尺、方位及圖例；圖、表超過 A4 規格時得摺頁處

理（另冊附圖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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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辦理人及簽證 

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應由下列人

員辦理，並檢附相關資料。 

1.專業技師:由地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定技師辦理並簽證者，應檢附該

辦理技師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2.自行興辦者:依地質法第 10 條第 2 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或公法人自行興辦者，應檢附該機關、機構或法人內依法取

得相當類科技師證書者之技師證書影本。 

 【說明】 

1. 地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技師，係指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

技師、大地工程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

師、水土保持技師或依技師法規定得執行地質業務之技師，調查評

估結果應經前述之技師辦理並簽證，並檢附該辦理技師之技師證書

及執業執照影本。 

2.依地質法第10條第2項規定自行興辦者，係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內依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自行興辦，應檢附

該機關、機構或法人內依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證書者之技師證書影

本。 

3.辦理人員應於結果報告中依據「相關法令」規定之格式進行簽證，

並檢附上述之相關證件影本。 

1.6 結果報告應納入須送審之書圖文件 

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應納入土地

開發行為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 

 【說明】 

1. 依地質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

地質敏感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

中，納入調查及評估結果。」故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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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應納入上述調查及評估結果者須具備下列二要件，即:(一)土地開

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二)依相關法令規定有

須送審之書圖文件者。 

2.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如具備前項之二項要件，則應依地質法第 8 條第

1 項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以便

於送審時，併入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地質敏感區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並非獨立送審之文件，係併入

「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之地質資料，由辦理土地開發

行為相關審查作業之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3. 上述所稱之「相關法令」，指訂有土地開發行為相關審查規定之法

令，包含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

土保持法及各目的事業法令。 

1.7 審查相關注意事項 

審查機關應邀請地質專家學者或地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執業

技師參與審查，或委託專業團體辦理審查。但具有自行審查能力者，

不在此限。 

 【說明】 

1. 地質法並未另設獨立審查機制，「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併入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後，審查機關

循「相關法令」之原審查程序辦理或作業方式審查，毋須另立審查

程序或作業方式單獨審查「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結果」，以避免延長土地開發期程。但是，應依地質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審查機關應邀請地質專家學者或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執業

技師參與審查，或委託專業團體辦理審查。但具有自行審查能力者，

不在此限。」辦理審查。 

2. 由於土地開發行為所涉及相關法令之審查目的皆不相同，地質敏感

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併入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

圖文件，由相關法令之主管機關依其法令之規定與目的辦理審查，

審查結果仍應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與目的辦理。以水土保持法為例，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如位於地質敏感區，則應於水土保持法規定之送

審書圖文件中納入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由水土保持主管機關依水土保持法之目的審查該土地開發行為申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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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建築法為例，主管建築機關依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3 月 5 日營署

建管字第 1032903706 號函載討論事項議題一之決議 1 分工，並依建

築法之規定與目的審查時之審查內容補充說明如次: 

(1)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前，其土地開發行為已依地質法進行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經權責機關審查通過者：查核

申請案件是否檢附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證明文

件及完整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於核發執照

後，列為必需抽查案件，抽查是否業將該報告納為設計參據，

其設計結果並合於建築法規規定。 

(2)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前，無其他應依地質法進行基地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土地開發行為者：審查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是否合於作業準則規定，於核發執照後，

列為必需抽查案件，抽查是否業將該報告納為設計參據，其設

計結果並合於建築法規規定。 

4. 在土地開發行為提送書圖文件申辦審查，當未完成審查程序之過程

中，若有土地開發行為基地局部或全部被公告為地質敏感區之狀況

時，應補辦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納入送審書圖文件

中。 

5. 由於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為專業性之工作，其結果應由具

地質專業能力及經驗之專家學者審查，始能客觀、正確，故於地質

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審查機關如具此項審查能力者，得自行審查；

如不具地質專業審查能力，審查機關應邀請地質專家學者或相關技

師參與審查，或委託專業團體辦理審查；有關「地質專家學者」、

「專業團體」及「具有自行審查能力者」說明如次。 

(1)「地質專家學者」指具有地質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者。 

(2)「專業團體」指具有前開地質專家學者或地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

規定之執業技師之公會、學會、公司等團體。 

(3)「具有自行審查能力者」指具有「地質專家學者」或依法取得地

質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類科技師證書人員之審查機關。 

6. 為便利審查機關確認報告項目、內容、數量及作業應遵循事項等是

否符合規定，審查機關承辦人員得參考附表 1 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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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查核表 

由

申

請

者

填

列 

開發案名稱  

須併入何種法令規

定需送審之書圖文

件 

 

基地位址 地號： 

基地面積(公頃)  

基地涉及之地質敏

感區 

地號： 

地質敏感區類別 
基地與地質敏感區

重疊面積(公頃) 

維持原地形地貌

是 否 

□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  □ 

□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

區 

 □  □ 

□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  □ 

□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 

 □  □ 

 查核項目 是 否 備註 

由

審

查

機

關

填

列 

1.由符合資格之技師簽證或由依

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證書之

自行興辦者，並附文件 

□ □ 
 

2.檢附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結果 □ □  

3.各項需送審之書圖文件中，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報告項目與檢核表一致 

□ □ 
 

4.涉及應辦理地質鑽探者，已完

成依規定數量及深度進行地

質鑽探 

□ □ 

應註明依規定須鑽探數量及實際鑽探數

量，無規定須進行地質鑽探者，請勾

「是」。 

5.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符合作

業準則規定 
□ □  

6.檢附已通過審查之相關資料與

結論 
□ □ 須註明已審查通過之資料為何 

7.是否同意受理 □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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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結果報告自主檢核表 

辦理人員應填報「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自

主檢核表」，以確認報告項目、內容、數量及作業應遵循事項等是否符

合作業準則。 

 【說明】 

為協助地質敏感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辦理人員

自行檢核所提交之報告是否符合作業準則規定，也俾利審查機關確

認報告項目、內容、數量及作業應遵循事項等是否符合規定，辦理

人員應填報「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

主檢核表」，附於報告之前。 

辦理人員除填報「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

告自主檢核表」(附表 2-1)外，並依基地所處的地質敏感區類型分別

填報附表 2-2 至表 2-5 之表格；例如，若位於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與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除了填「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核表」(附表 2-1，第 1 頁)外，仍應填列「地

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

核表」(附表 2-3，第 3 頁)與「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報告自主檢核表」(附表 2-4，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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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核表 

                                    (第 1 頁) 

開發案名稱  

併入何種法令規定須

送審之書圖文件 

法令名稱:(例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等) 

基地面積(公頃)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一、

辦理

人員 

 

由技師辦理並簽證 

(1) 是否符合地質法第 10條規

定之技師？ 

(2) 是否檢附辦理技師之技師

證書影本？ 

(3) 是否檢附辦理技師之執業

執照影本？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自行興辦者 

是否檢附依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

證書者之技師證書影本？ 

 

 

□是 □否 

是否檢附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結

果 
□是 □否  

二、

地質

敏感

區類

別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應繼續勾選第 2頁)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應繼續勾選第 3頁)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應繼續勾選第 4頁)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應繼續勾選第 5頁) 

基地

與地

質敏

感區

重疊

面積 

( 公

頃) 

    

 

辦理技師/自行興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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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核表 

(第 2 頁) 

基地與地質敏感

區重疊面積(細部

調查面積) 

(公頃)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補充說明 備註 

 基地地質

調查內容 

1.區域調查 

(1) 是否描述地形 

(2) 是否描述地層分布 

(3) 是否描述地質構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作業準則第 6條 

 

 

2.是否得免細部調查。 □是 □否 

  

 

1. 依作業準則第 2 條

第 2 項，基地與地

質敏感區重疊部分

維持原地形地貌且

不開發，並經區域

調查後，評估其地

質條件對基地開發

無相互影響者，得

免細部調查。 

2. 是否得免細部調查

勾 “是”者，可免

填 3. 細部調查 

3.細部調查  

(1) 是否說明地質遺跡外觀形

態及保存狀態 
□是 □否 

(2) 是否說明土地開發之基地

使用配置與地質遺跡位置 
□是 □否 

(3) 是否說明地質特性  □是 □否 

4.應附圖說(符合作業準則第 7

條規定) 
 

 

不須進行細部調查

者，得免附細部調查地

質圖。 
(1) 是否檢附區域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50,000)  

□是 □否 

 

 

(2) 是否檢附細部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1,200，面積逾五十公頃

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  

□是 □否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  

是否檢附作業準則第 8條規定之內容 
□是 □否   

註: 1.「作業準則」為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簡稱 
2.依據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6條至第 8條訂定。 

辦理技師/自行興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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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

核表                                               (第 3 頁) 

基地與地質敏感

區重疊面積(細部

調查面積) 

(公頃)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補充說明 備註 

 基地地質

調查內容 

1.區域調查 

(1) 是否描述地形 

(2) 是否描述水系 

(3) 是否描述地層分布 

(4) 是否描述地質構造 

(5) 是否描述水文地質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作業準則第 9條 

 

 

2.是否得免細部調查。 □是 □否 

  

 

1.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

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

貌且不開發，並經區

域調查後，評估其地

質條件對基地開發無

相互影響者，得免細

部調查。 

2. 是否得免細部調查勾 

“是”者，可免填 3. 

細部調查。 

3.若無挖填規劃，可免填

(5)。 

3.細部調查  

(1)是否應進行細部調查(作業

準則第 2條第 2項) 
□是 □否 

(2)是否說明開發前地形及土

地使用狀況。 
□是 □否 

(3)是否說明土地開發之基地

使用配置 
□是 □否 

(4)是否說明挖填規劃 □是 □否 

(5)是否說明填方材料說明 □是 □否 

4.應附圖說(符合作業準則第

10條規定) 
 

 

不須進行細部調查者，

得免附細部調查地質圖 

(1) 是否檢附區域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50,000)  

□是 □否 

(2) 是否檢附細部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1,200，面積逾五十公頃

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  

□是 □否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  

是否符合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11條規定 

□是 □否   

註: 1.「作業準則」為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簡稱 
2.依據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9條至第 11條訂定。 

辦理技師/自行興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14 

 

附表 2-4、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核表 

                                                    (第 4 頁) 

基地與地質敏感

區重疊面積(細部

調查面積) 

(公頃)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補充說明 備註 

 基地地質

調查內容 

 1.區域調查  

 

作業準則第 12條 

 

 

 (1)是否說明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2)是否說明地層分布 

(3)是否說明地質構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是否得免細部調查。 □是 □否 

  

 

1.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

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

貌且不開發，並經區

域調查後，評估其地

質條件對基地開發無

相互影響者，得免細

部調查。 

2. 是否得免細部調查勾 

“是”者，可免填 3. 

細部調查。 

 

 3.細部調查 

(1)是否應進行細部調查(作

業準則第 2條第 2項) 

□是 □否 

 (2)是否進行地形判釋 □是 □否 

(3)是否進行露頭調查 □是 □否 

(4)是否進行地下地質調查  □是 □否 

(5)是否依規定數量及深度進

行地質鑽探  
□是 □否 

 4.應附圖說(符合作業準則第

14條規定) 

 

 

 

1.得免進行細部調查

者，得免附細部調查

地質圖及岩心柱狀

圖。 

2. 探溝調查為選擇性辦

理項目，若無進行探

溝調查者，得免附探

溝立面圖。 

(1) 是否檢附區域調查地質

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50,000)  

□是 □否 

(2) 是否檢附細部調查地質

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1,200，面積逾五十公

頃者，比例尺得酌予縮

小)  

□是 □否 

 

 

(3) 是否檢附地質剖面圖(水

平比例尺不小於 1/1,200

或活動斷層不在細部調

查區內可以其它比例尺) 

□是 □否 

 

(4) 是否檢附岩心柱狀圖(比

例尺不得小於 1/100)  
□是 □否 

(5) 是否檢附探溝立面圖(比

例尺不小於 1/100)  
□是 □否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  

是否符合作業準則第 15條規定 
□是 □否   

註: 1.「作業準則」為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簡稱 
2.依據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12條至第 15條訂定。 

辦理技師/自行興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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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自主檢核

表                                                   (第 5 頁) 

基地與地質敏感

區重疊面積(細部

調查面積) 

(公頃)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補充說明 備註 

 基地地質

調查內容 

 1.區域調查 

(1)是否說明環境狀況 

(2)是否說明地質特性 

 

□是 □否 

□是 □否 

 作業準則第 16條 

 2.是否得免細部調查。 □是 □否 

  

 

1.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

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

貌且不開發，並經區

域調查後，評估其地

質條件對基地開發無

相互影響者，得免細

部調查。 

2. 是否得免細部調查勾 

“是”者，可免填 3. 

細部調查。 

3.細部調查 
 

(1) 是否應進行細部調查(作

業準則第 2條第 2項) 

□是 □否 

(2) 是否進行工程地質特性分

析 

□是 □否 

(3) 是否進行地下地質特性分

析 
□是 □否 

(4) 是否依規定數量及深度進

行地質鑽探 
□是 □否 

 4.應附圖說(符合作業準則第

18條規定) 

 

 

 

不須進行細部調查者，

得免附細部調查地質圖

及岩心柱狀圖。 
(1) 是否檢附區域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50,000)  

□是 □否 

 

(2) 是否檢附細部調查地質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1,200，面積逾五十公頃

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  

□是 □否 

 

(3) 是否檢附地質剖面圖(水

平比例尺不小於 1/1,200) 

□是 □否 

(4) 是否檢附岩心柱狀圖(比

例尺不得小於 1/100)  
□是 □否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  

是否符合作業準則第 19條規定 
□是 □否   

註: 1.「作業準則」為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簡稱 
2.依據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16條至第 19條訂定。 

辦理技師/自行興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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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 

2.1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調查及評估目的 

(1) 區域調查之目的為瞭解基地與地質敏感區之相對關係、整體環境狀

況與地質特性。 

(2) 細部調查之目的為瞭解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的詳細地質特

性及地質遺跡現況。 

(3) 地質安全評估之目的在評估開發行為對地質遺跡是否造成影響。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第 6 條以及第 8 條編撰。 

2.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主要目的為瞭解地質遺跡之現狀，包

括遺跡之外觀形態、保存及分布狀況，以及其與開發基地之空間關

係，提供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質安全評估所需之資料。 

3. 地質遺跡之界定可參考各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內說

明。 

2.2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2.2.1 區域調查  

區域調查內容需包括地形、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等。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1 款編撰。 

2. 區域調查範圍包含開發基地及其周邊地區，至少應包含開發基地及

其相鄰之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範圍，主要須描述開發基地及鄰近之

地形、地層及地質構造，以提供審查單位評判基地開發是否會影響

地質遺跡完整性之地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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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形資料須收集可供判釋地形資訊的圖資，例如地形圖或是遙測影

像資料等，以瞭解區域調查範圍之地形特徵。 

4. 地層分布描述包括地質遺跡所在地層名稱、地層岩性、與上下地層

接觸關係等，以瞭解調查地區之出露地層及其分布狀態。 

5. 地質構造描述包括斷層、褶皺等，以瞭解調查地區地質構造種類及

分布情形。 

6. 地形資料可透過經建版地形圖、航空照片、衛星影像、雷達影像、

數值地形圖或民間正式出版發行之地圖等資料進行分析與解讀。地

層及地質構造資料，可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出版五萬分之

一地質圖及其說明書之地層說明與地質構造說明，或是基地附近相

關地質調查報告，並可視需求增加現地調查資料。 

2.2.2 細部調查  

(1) 細部調查範圍係指開發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 

(2) 細部調查內容包括地質遺跡外觀形態及保存狀態、土地開發基地配

置與地質遺跡位置、及地質特性，分別於 2.2.2.1 至 2.2.2.3 節說明。 

 【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2 款編撰。 

2. 依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範圍維持

原地形地貌且不開發，並經區域調查後，評估其地質條件對基地開

發無相互影響者，得免細部調查。 

2.2.2.1 地質遺跡外觀形態及保存狀態 

調查開發基地與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重疊區域內之地質遺跡外觀形態

及保存狀態。 

 【說明】 

1. 細部調查須調查開發基地與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重疊區域內之地

質遺跡現況，並詳述其外觀形態與保存狀態。 

2. 如地質遺跡有向地下延伸者，則調查地質遺跡現況時調查方式須以

不破壞地質遺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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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土地開發基地配置與地質遺跡位置 

描述開發基地內相關設施配置情形與地質遺跡在基地內之分布位置。 

 【說明】 

須說明整體開發基地內各設施之配置情形，並說明地質遺跡在基地內所

在位置與各設施之相對位置關係，呈現出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區域之

開發密度與強度，以利後續安全評估工作。 

2.2.2.3 地質特性 

(1) 調查開發基地與地質遺跡重疊區域內之地質特性，包括岩層位態、

岩石性質及地質構造等。 

(2) 調查方式須以不破壞地質遺跡為原則。 

 【說明】 

1. 岩層位態調查應記錄其不連續面(包含層面、節理面、裂隙、劈理面、

片理面、斷層面、不整合面及其他破裂面)之位態，並予拍照記錄。 

2. 岩石性質調查應記錄露頭之岩性、顏色、沉積構造、岩層固結程度

等資料，並予以拍照記錄。 

3. 地質構造調查應調查通過基地之褶皺構造以及斷層構造，並記錄其

型式、規模、延伸方向及空間分布情形。 

2.2.3 相關圖表及說明 

2.2.3.1 區域調查地質圖 

(1) 區域調查地質圖應於圖面上標示地形資料、地層分布、地質構造、

開發基地及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分布位置。 

(2) 區域調查地質圖之比例尺應不小於五萬分之一。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7 條第 1 款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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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形及地質圖資宜採用較新版之資料，以儘量接近現況，引用資料

應註明引用來源。 

3. 區域調查地質圖之地層與地質構造，建議可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資料，並搭配現地查核結果繪製之。 

4. 區域調查地質圖之比例尺以不小於五萬分之一為原則，並得視基地

大小適度放大比例尺，惟仍應呈現基地位置周邊區域之地質分布與

地質構造分布情形。 

5. 圖面應標示指北標誌、比例尺與圖例等，文字及配色以清晰整齊、

大小適中易於閱讀為原則，避免過於濃重或是黯淡不明的配色而致

不易閱讀。圖紙大小以同時兼顧易於閱讀與收納方便為原則。 

2.2.3.2 細部調查地質圖 

(1) 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於圖面上標示岩層位態、岩石性質、地質構造、

開發基地及地質遺跡分布位置。 

(2) 細部調查地質圖之比例尺應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面積逾五十公

頃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7 條第 2 款編撰。 

2. 細部調查地質圖中，地層分層建議以岩性作為分層的單位，可較清

楚呈現出細部調查範圍之岩層訊息，並標示岩層位態及岩石性質，

如有地質構造通過者應標示地質構造位置及延伸情形。地層與構造

之繪製，應以現地調查成果為主。 

3. 細部調查地質圖之比例尺以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為原則，基地面

積逾五十公頃者，為免圖面過大不易繪製及閱讀，比例尺得酌予縮

小，惟仍以能呈現基地內之地質情形與相關配置情形為原則。 

4. 圖面應標示指北標誌、比例尺與圖例等，文字及配色以清晰整齊、

大小適中易於閱讀為原則，避免過於濃重或是黯淡不明的配色而致

不易閱讀。圖紙大小以同時兼顧易於閱讀與收納方便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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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應包括開發行為對地質遺

跡完整性之影響。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8 條編撰。 

2.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說明基地開發範圍與地

質遺跡之空間關係，並評估基地開發行為是否會破壞地質遺跡完整

性，由於地質遺跡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一旦受到破壞即無法恢復

原貌，須避免土地開發行為對地質遺跡造成不可回復的破壞。 

3. 地質遺跡之界定及完整性定義應參考各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劃定

計畫書內之說明。 

4. 基地開發行為包括施工中及完工後，皆須評估是否對地質遺跡造成

影響。如於施工中會造成暫時性影響，應說明保護措施及完工後復

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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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 

3.1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調查及評估目的 

(1) 區域調查的目的為瞭解基地的地質環境。 

(2) 細部調查的目的為瞭解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的基地現況及

土地開發之情形。 

(3)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之目的在評估土地開發行為對於基地之影響。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9 條及第 11 條編撰。 

2.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劃定，主要目的為保育地下水資源，避免

對地下水補注水質與補注水量造成不良影響，要求位於地質敏感區

範圍內的土地開發行為如住宅建築、工廠設立等需加強調查評估，

且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排放水與廢棄物處理，避免汙染地下水質，

此外必須保有一定比例之透水面積，減少對地下水補注量影響。 

3. 區域調查需瞭解之地質環境包括：地形、水系、地層分布、地質構

造及水文地質等。 

4. 細部調查需瞭解之基地現況包括：開發前地形及土地使用現況。 

5. 細部調查需瞭解土地開發之情形包括：土地開發之基地使用配置、

挖填規劃及填充材料說明。 

6.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為評估土地開發行為對地下水之補注水質及補

注水量之影響。 

7. 依地質法第 8 條「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

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流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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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之基地

細部調查區維持
原地形地貌且不開發

否

是

評估土地開發行為對地下水
補注水質及水量之影響

區域調查

細部調查

評估對補注水量之影響評估對補注水質之影響

土地透水面積
檢討

排放水及廢棄物
處置檢討

非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土地

山坡地
透水面積

不得小於70%

平地
透水面積

不得小於60%

透水面積
不得小於

法定空地面積的
60%

細部調查區面積是否
小於300平方公尺

否

是

完成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報告

為降低影響所採取之
因應措施及成效評估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是

不須進行土地
透水面積檢討

否

 

圖 3-1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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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3.2.1 區域調查  

3.2.1.1 區域調查內容 

區域調查內容需包括：地形、水系、地層分布、地質構造及水文地質等，

其範圍以能描述基地周界外至少 2 公里範圍之區域水文地質特性為原

則，另需說明上述因素與基地之空間關係，以及基地開發對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可能的相互影響。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9 條第 1 款編撰。區域調查內容重點在於基地開發

與地質敏感區空間關係及可能的相互影響，故其調查或撰寫方法如

下各節所述。 

2. 區域調查範圍包含基地全部及可能影響基地之相鄰地區，區域調查

內容主要以引用地質調查所出版之 5 萬分之一地質圖幅為主，水文

地質資料則以台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資料為主，並至少應包含開發

基地周界 2 公里(含)以上範圍之相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範圍。

主要須描述開發基地及鄰近之地形、水系、地層分布、地質構造及

水文地質等，以提供審查單位評判基地開發是否會影響地下水補注

性能之地質資料。 

3.2.1.2 地形調查內容 

檢附基地所在地理位置圖（可用經建版等高線地形圖、航照圖、航空照

片、衛星影像、雷達影像、DEM、Google Earth、一般正式出版發行之地

圖，並指出其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劃設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關係，

藉以說明基地所在的區域地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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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位置圖之比例尺需足以說明基地與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關

係，並說明區域地形狀況。 

3.2.1.3 水系內容 

依中央地質調查所劃設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資料或水利署資料，說明

基地位於何水系內，藉以說明其可能影響的水系。 

【說明】 

1. 水系內容說明所處之敏感區主要沖積來源河流，基地所處之支流河系、

水道、塘沼、水圳渠道等相關位置關係。 

2.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相關地質資料，可查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全球資訊網。另可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河川水系資料或水利

會圳道相關期刊或研究成果資料。 

3.2.1.4 地層分布、地質構造內容 

區域地層、地質構造分布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各區域地質

圖幅資料、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資料，或其他已發表文獻，

需予說明基地位置與各區域地質構造位置距離及其可能影響。 

【說明】 

1. 基地所在敏感區之地下地層分布狀態，主要以說明構成地下水補注地

質敏感區之第四紀沖積地層分布、沖積層可能厚度及基盤分布深度。

鄰近山麓丘稜之地區，說明鄰近地區出露之基盤岩層狀態。 

2. 地質構造描述包括斷層、褶皺等，以瞭解區域地質構造種類及分布。 

3. 上述資料可查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網，五萬分之一圖幅

與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 

3.2.1.5 水文地質內容 

區域水文地質可參照中央地質調查所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

資料、水利署地下水觀測網網頁資料，以及其他已發表文獻，簡要說明

基地之區域水文地質狀況，並檢附基地所在位置的區域水文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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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區域水文地質內容包括地下水層與阻水層分布狀態、透水係數、地下水

位、地下水流方向等。 

2.區域地下水文與地下水層資料，可查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

網；地下水位、水質分析資料，可查詢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或

已公開發表之文獻資料。 

3.2.2 細部調查 

3.2.2.1 開發前地形及土地使用狀況 

依基地開發製作之大比例尺地形測量圖，或足以判釋之基地地形圖，說

明基地地形狀況。 

基地土地使用狀況，需說明基地用地類別（例如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工業區、鄉村區等）及目前地上物現

況。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9 條第 2 款第 1 目編撰。 

2. 基地地形狀況，需說明基地全區及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面積部份之地形，

可依地勢變化、坡向或坡度分析結果予以說明，或可增加現地調查或

測量。 

3. 基地土地使用狀況，可由土地登記謄本或由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查詢。 

3.2.2.2 土地開發之基地使用配置 

需提出基地使用配置說明及基地使用配置圖。 

開發配置需考量全區地質狀況，故需對地質狀況及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面

積處土地之地質、地下水位等狀況進行說明，再綜合開發需求，方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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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適當的使用配置。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9 條第 2 款第 2 目編撰。 

2.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係併入主要開發送審書圖文件或

報告內，而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加

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

編皆有要求提送地質鑽探報告書資料，可引用地質鑽探報告書資料，

進行後續評估使用或建議引用鄰近區域之地質鑽探或水井資料，以增

加評估依據。 

3.2.2.3 挖填規劃及填方材料說明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9 條第 2 款第 2 目編撰。 

2. 由 3.2.2.2.1 節，基地開發之填方材料需說明挖填規劃位置、填方材料

性質及粒徑分布曲線，填方材料性質透水性需利於地表水向下滲流，

填方材料不能造成地下水質汙染。 

3.2.3 相關圖表及說明 

3.2.3.1 區域調查地質圖 

區域調查地質圖：製圖內容需附適當圖例及輔以文字說明。 

製圖基本要求，區域地質圖需含地形、地層分布、地質構造、水系、區

域地下水層及地下水位，並標註附近的地下水觀測站位置，比例尺不得

小於五萬分之一，且輔以適當圖例及必要文字說明，如指北、比例尺、

座標系統、圖例等，圖面需標明開發範圍地界線。 

需說明挖填規劃及填方材料等，填方材料需說明材料性質及淘選度或粒

徑分布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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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依據作業準則第 10 條第 1 款編撰。 

2.區域地質圖需含地下水位資料，可查詢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或參

考開發基地附近水井資料(民井) ，或送審書圖文件或報告內，所提送

之地質鑽探之水位資料。 

3.為對區域地下水層有所掌握，需檢附區域水文地質剖面圖，可參考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網，或已公開發表之文獻資料。 

4.區域調查地質圖得視基地大小適度放大比例尺，惟仍應呈現基地位置周

邊區域水文地質特性。圖面文字及配色以清晰整齊、易於閱讀為原則，

尺寸以兼顧易於閱讀與收納方便為原則。 

3.2.3.2 細部調查地質圖 

細部調查地質圖：可為整地後基地地質圖之一部份，圖上需標明開發位

置地界線、使用配置情形、挖填方區位、露頭量測位置、位態、岩性界

線、湧水位置、鑽孔位置、其他調查結果等，製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 

而面積逾五十公頃者，比例尺得酌予以縮小，但皆以能清楚辨識細部調

查內容為原則，圖內需輔以適當圖例及必要文字說明，如指北、比例尺、

座標系統、圖例等。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0 條第 2 款編撰。 

2. 作業準則規定面積逾五十公頃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以便於清楚辨

識為原則。 

3.細部調查地質圖內文引用以主要開發送審書圖文件或報告內所提送之

地質鑽探報告書資料作參考。 

 4.細部調查地質圖得視基地大小適度放大比例尺，惟仍應呈現基地水文

地質特性。圖面文字及配色以清晰整齊、易於閱讀為原則，尺寸以兼

顧易於閱讀與收納方便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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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 

3.3.1 評估土地開發行為對地下水之補注水質及補

注水量之影響 

開發行為之排放水水質（包括地表水、生活排放水），或開發前後(含挖

填方區)之地下水入滲補注水量，需依其土地開發行為，說明其影響。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1 條第 1 款編撰。 

2. 土地開發行為，可以區域調查與細部調查成果（如地形、地層分布、

地質構造、水文地質剖面、地下水位等）評估土地開發行為是否影響

地下水之補注水質及水量。 

3. 有填方行為者，需評估填方材料之透水性質，填方材料需利於地表水

向下滲流，且不能造成地下水質汙染。 

3.3.1.1 土地開發後之排放水及廢棄物 

土地開發行為排放水及廢棄物置放位置，及排放水水質（包括地表水、

生活排放水）與廢棄物處理方式是否合乎相關法令規定，需予說明。 

並需說明對地下水補注水質之影響及處理方式，若有必要進行水質檢

測，應依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各地方政府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

放流水標準進行。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1 條第 2 款、第 3 款第 1 目編撰。 

2. 土地開發行為開發後之排放水水質（包括地表水、生活排放水）需符

合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各地方政府依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放流

水標準，並予說明處理措施。 

3. 土地開發行為開發後廢棄物處理應依照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標準，並

予說明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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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 

(1) 細部調查範圍屬非都市土地，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

編定之開發行為，其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需檢討，屬山坡地者不得

小於百分之七十，屬平地者不得小於百分之六十。 

(2)細部調查範圍屬都市土地之建築基地，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檢討，

以不小於法定空地面積之百分之六十為原則。 

(3)細部調查範圍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可免進行土地透水面積

百分比的檢討。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1 條第 2 款、第 3 款第 2 目編撰。 

2. 土地透水面積檢討，皆以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為檢討範圍（細

部調查範圍）。細部調查範圍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可免進

行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檢討。 

3. 非都市土地(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之開發行

為，位在山坡地者，其開發後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不得小於百分之

七十；位在平地者，其開發後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不得小於百分之

六十。但若檢討範圍部份位在山坡地、部份位在平地，則需分別檢

討。(二)土地開發行為未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

免上述(一)之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檢討。 

4. 都市土地之開發行為，土地透水面積百分比檢討，以不小於法定空地

面積之百分之六十為原則。依其他法規規定應提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如

道路退縮、法定騎樓、無遮簷人行道等），得不計入需進行透水面積

百分比檢討之土地面積。基地透水面積≧〔基地面積×(1-法定建蔽率)- 

應提供公共使用之土地面積〕×0.6。 

5. 本節所稱土地透水面積，係指開發基地內，無地下構造物且符合下

列型態之範圍面積： 

(1)未改變原地形地貌之自然狀態土地。 

(2)改變原地形地貌，但完工後未進行人工鋪面或遮蓋之土地。 

(3)完工後有進行人工鋪面，但其鋪面為使用透水性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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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地透水面積範圍內如具地下構造物者，應採取安全有效因應措施以

補償之。 

3.3.1.3 透水鋪面 

(1) 透水性鋪面係將透水性良好、孔隙率高之材料運用於鋪面表面層與

底層，使雨水通過人工鋪築之多孔性舖面，直接滲入地基土壤，而

具有讓水入滲於地下之性能。 

(2) 透水鋪面之基本構造由上而下依序為面層、過濾層、底層所構成。

面層以透水性材料為主；底層需承受面層之承載力及具保水之功

能；過濾層主要在降雨時，防止地表灰塵土壤侵入底層。 

 【說明】 

1. 依據營建署透水性鋪面養護工法參考手冊(2009)，透水性鋪面包括

砂土、砂石級配及透水性面層材料等，除可保水及涵養水份外，因

土壤保水面積增加，可使地表鋪面溫度下降，減低蒸散作用，如圖

3-2 所示。 

 

圖 3-2 透水鋪面功能示意圖。 

 

2. 國內常見之透水鋪面，有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鋪面工法、透水混凝土

鋪面工法、塊狀或鏤空鋪面等，常見類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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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性瀝青混凝土 

 

透水性混凝土 

 

非連續拼接鋪面 

 

鏤空鋪面 

 

環保透水透氣混凝土鋪面 

 

高壓預鑄透水磚 

圖 3-3 國內常見透水鋪面種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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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因應措施及成效評估 

(1) 土地開發行為，開發後之排放水及廢棄物，若經適當處理方式，可

達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水標準或各地方政府依自治條例之放

流水標準及其他相關法規排放水標準，應予說明其處理措施。 

(2)土地透水面積估算與評估依土地透水面積規定，若有不足者，則需

減少開發強度，或多採綠地、被覆地、草溝、透水鋪面、貯集滲透

空地或景觀貯集滲透水池等設計方式，增加土地透水面積。 

 (3)土地透水面積計算評估基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1 條編撰。 

2. 放流水標準與廢棄物處置相關處理，請參考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3. 土地透水鋪面種類，請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建築基地保

水設計技術規範」。 

3.4 參考資料 

營建署(2009)，透水性鋪面養護工法參考手冊，共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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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 

4.1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調查及評估目的 

(1) 區域調查的目的為了解可能影響基地與鄰近地區的地質構造之位

置與性質，並作為細部調查之基礎。 

(2) 細部調查的目的為確認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之岩層分布狀

況及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分布與特性。 

(3)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之目的為了解斷層活動時地表破裂或變形對開

發行為安全之影響，並研擬處理對策。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2 條以及第 15 條編纂。 

2. 依據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5 條「活動斷層指過去十萬

年內有活動證據之斷層。活動斷層及其兩側易受活動斷層錯動或地

表破裂影響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因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定的目標區域，包含活動斷層

地表位置本身在學理上可接受的變動範圍，再外加斷層錯動可能產

生嚴重影響的區域，亦即公告的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內必定有活動

斷層存在，且因活動斷層具有重覆再活動的特性，未來發生災害的

潛勢較高，土地開發行為所需要承擔的風險也較高。 

3. 斷層為岩層(包括未固結之沉積層與固結岩體)沿一不連續面兩側

具有相對的位移，但，斷層通常都不僅具有一個單純的滑動面，而

是一系列斷面的集合，其間之岩體受應力作用產生岩體位移、旋轉、

漲縮與扭曲等變形現象，因而形成剪裂帶或破碎帶，剪切密度較高

之處為斷層主要發生滑動錯移的位置，若這些沿著斷層面之錯動延

伸至地表並造成破裂則稱為地表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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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斷層之錯動模式可依滑移發生時間與地震之相關性分為同震

位移與震間位移二大類；所謂同震位移指在地震時斷層二側岩盤在

短時間內沿斷層面產生快速而大量的位移，甚至在數秒至數分鐘間

可產生數公尺的滑移量，若地震震源深度較淺且斷層錯移量較大，

則斷層深部的錯移會沿著斷層面延伸至地表產生破裂，又稱為地震

地表破裂，例如 1906 年梅山地震、1935 年的新竹台中地震、1946

年新化地震、1951 年花東縱谷地震系列以及 1999 年集集地震都在

地震發生時造成明顯的地表破裂，造成沿線建築結構物的嚴重破壞，

並導致重大傷亡與財產損失。另外一種震間位移的斷層滑動模式稱

為潛移，斷層滑移的速率較為緩慢且通常不會伴隨地震，但會維持

長時間持續性的位移，潛移速率較快者每年仍可達公分級之位移量，

因此長期累積的位移也會產生地表破裂現象，亦會對沿線的建築結

構物造成破壞，但破壞規模不若同震位移嚴重，例如位於台東縱谷

的池上斷層沿線即可觀察到多處此類型的地表破裂現象。 

5. 考量台灣地狹人稠的土地利用情況，全面禁止開發具有活動斷層災

害風險的土地可行性不高。劃定公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目的即

是針對未來活動斷層錯動災害潛勢較高區域內之土地開發行為，要

求在開發前必須清楚瞭解基地所在的地質狀況，釐清是否存在活動

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等不利因素，並評估活動斷層對

於開發行為的影響，以提升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與安全性，有效控制

災害的衝擊。 

6. 依地質法第 8 條「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

急救災者不在此限。」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作業流程如圖 4-1。首先需進行區域調查以了解可能影響基地的

地質構造之位置與性質，並作為細部調查之基礎。細部調查需確認基

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之岩層分布狀況及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

地表破裂分布，並進行斷層活動性分析。為了解斷層活動時地表破裂

或變形對開發行為安全之影響，需依據調查結果進行區域性與基地內

之基地地質安全評估，並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據，依基地開發行為

種類與規模與現有法令規範研擬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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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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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4.2.1 區域調查  

(1) 區域調查範圍係包含基地全部及可能影響基地之相鄰地區。 

(2) 區域調查內容包括活動斷層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等。 

(3) 區域調查之進行，由現有資料檢核辦理，視土地開發行為需要，得以

露頭調查、遙測影像判釋或其他方法補充資料。 

【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12 條第 1 款編纂。 

2. 為確認活動斷層與基地間之相關性，應考量基地所在位置與地質敏感

區兩者之間的空間關係，擬訂合理的區域調查範圍。 

3. 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分別於 4.2.1.1、4.2.1.2 與 4.2.1.3 節說

明；調查目的為了解可能影響基地的地質構造之位置與性質，並作為

細部調查之基礎。 

4.2.1.1 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1) 收集區域地質調查範圍之地形判釋圖資並描述地形特徵。 

(2) 由判釋的地表形態特徵，推斷活動構造的位置、性質和活動度。   

【說明】 

1. 收集可供判釋地形資訊的圖資，例如：經建版等高線地形圖、航空照

片、衛星影像、雷達影像、數值地形資料或民間正式出版發行之地圖

等資料，以了解區域調查範圍之地形特徵。 

2. 描述區域調查範圍之高程與地形起伏狀況，並研判是否具有異常的地

表形態特徵(anomalous landforms)或稱變位地形(displaced landforms)。

由於活動構造(以活動斷層為主) 會造成地面斷裂、錯移(offset)或撓曲，

容易在第四紀地形面上留下線形、崖、窪地、隆起與錯移等變位地形，

實際上觀察到之變位地形可能為數種複合所組成，或受到侵蝕作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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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較為複雜。 

3. 可利用航空照片、遙測影像、數值地形模型或大比例尺的地形圖等，

找出直線谷、線狀崖或其他介於不同地形單元之地形界線等「線形」，

再根據區域地形特徵和變位地形標準，判定其是否為活動構造地形，

並推斷活動構造的位置、性質和活動度。利用立體鏡在航空照片立體

像對上判釋變位地形成果範例參考圖 4-2。 

4. 判釋得到的活動構造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可依比例尺的大小，套疊適

合的地形圖或區域地質圖中，判釋成果範例參考圖 4-3。 

5. 根據判讀結果，得選擇重點地區查核。 

6. 在估算變位量時，可採用各式圖資進行地形計測。由變位地形指準面

的時代及變位量，可推估平均變位速率。 

 

 

圖 4-2  大甲斷層和鐵砧山斷層之航照立體像對判釋成果(引自沈淑敏

等人，2005)。此圖中於階地兩側有明顯的線形崖，分屬鐵砧山斷層及

大甲斷層，兩斷層崖線線形間亦具明顯的背斜特徵。圖例參考圖 4-3。 

 

 



38 

 

 

圖 4-3  新竹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判釋成果(引自沈淑敏等人，

2006)。 

 

4.2.1.2 地層分布 

地層資訊應包括地層名稱、岩性、分布範圍、年代與上下地層接觸關係等。 

【說明】 

1. 收集可供判釋地層資訊的圖資，例如：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

不同比例尺地質圖、主題地質圖(如活動斷層條帶地質圖)以及既有之

調查報告、學術論文等相關文獻，以了解本地區之出露地層及其分布

範圍，並得視情況選擇重點地區查核。 

4.2.1.3 地質構造 

(1) 應了解本地區之地質構造，包括斷層、褶皺以及於地形上之線形構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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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可能影響基地之活動斷層，應說明所屬之活動斷層分類以及該斷

層相關資訊。 

【說明】 

1. 收集可供判釋地質構造資訊的圖資，例如：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地

質圖、主題地質圖(如活動斷層條帶地質圖)、以及既有之相關研究文

獻，說明可能影響基地之活動斷層之分類以及相關資訊，並得視情況

選擇重點地區查核。 

2.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目的，主要在了

解未來斷層活動時對開發基地之可能影響。因此，應蒐集斷層的位置、

長度及變位等斷層性質，以及斷層最近一次活動時間、再現周期、長

期滑移速率及單次變動量，得應用於評估斷層再次活動時對基地的影

響。 

4.2.2 細部調查  

(1) 細部調查範圍係指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 

(2) 細部調查項目包括地形判釋、露頭調查及地下地質調查等。 

(3) 細部調查之進行，除由現有資料檢核外，應辦理現地調查。 

(4) 細部調查區內若維持原地形地貌且不開發，並經區域調查後，評估其

地質條件對基地開發無相互影響者，經審查會通過後，得免細部調查。 

【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12 條第 2 款編纂。 

2. 活動斷層的評估，主要在了解未來斷層活動時對開發基地之可能影響。

因此，藉由地形判釋、露頭調查與地下地質調查等工作來了解岩層之

分布狀況，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分布狀況及活動性等斷

層性質。 

3. 地形判釋、露頭調查及地下地質調查等分別於 4.2.2.1、4.2.2.2 與 4.2.2.3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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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地形判釋 

(1) 地形判釋包括：由遙測影像或其他地形圖資判讀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並現地查核判讀結果。 

(2) 現地查核判讀結果，乃根據區域地形判釋結果，選擇重點地區進行檢

核工作，利用指準層（key beds）對比證據查核地形是否異常(或變

位)，亦可根據地形指準面（key surfaces）來判定活動構造的存在與

否。 

【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12 條第 2 款第 1 目編纂。 

2. 地形判釋方法，可參考 4.2.1.1 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3. 現地查核之重點在於確認是否有露頭可以直接證明構造地形之存在，

並確認開發基地內是否具明顯的構造地形特徵，以及所判釋的地形特

徵為自然或人為所形成，並得以地貌圖呈現該地形特徵。  

4. 應推估或比對地形指準面之可能形成時期，並判斷其是否受到相同的

構造作用。 

5. 估算所辨識出來的變位地形之變位量，可以由現場實測或可採用各式

圖資進行地形計測。 

4.2.2.2 露頭調查 

(1) 露頭調查包括：進行岩層、活動斷層與相關地表破裂之位態及性質調

查。 

(2) 岩層調查工作包含紀錄岩層之岩性、位態、固結程度等資料。 

(3) 活動斷層性質調查包含岩體露頭所出現之斷層面位態、斷層面兩側岩

層之性質及接觸關係、剪裂帶及破碎帶的分布、寬度及特性等資料。 

(4) 相關地表破裂之位態及性質調查，主要依據歷史地震紀錄所紀載之地

表破裂位置，以及現今因斷層潛移造成之地表破裂的位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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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12 條第 2 款第 2 目編纂。 

2. 細部調查建議以岩性作為分層的單位，調查成果圖以岩性組合圖與地

層單位結合的方式呈現，除可清楚呈現出細部調查區域之岩層資訊，

亦可由地層單位之對比了解斷層的錯距。 

3. 於細部調查範圍之岩層，應記錄岩層之詳細資訊：包括岩層之分布與

厚度，岩層之岩性、位態、顏色、固結程度、風化程度、沉積構造、

化石、組成岩層之碎屑沉積物的粒徑、組成、圓度、淘選度、壓密程

度及其他重要事項等資料，應視需要予以拍照並記錄。並應依岩層特

性研判該岩層所屬地層。如為第四紀沉積層建議得視需要進行碳質標

本採樣及定年工作，經由碳十四定年方法測定年代，提供絕對年代資

料。定年資料應包括標本編號、標本種類、採集地點描述、測定年代、

校正年代、測定方法及碳十四測定實驗室等資料。 

4. 當岩層受應力作用後通常先在岩體內產生許多平行排列的小破裂

（microfracture），當應變持續增加後，這些小破裂連結、且平行剪力

裂縫而形成狹窄的剪裂面，而使剪力破裂延伸，最後沿著剪力破裂產

生破壞（shear failure），而形成不連續面（帶）。岩石受力而沿著一不

連續面（帶）滑動時，此一不連續面（帶）稱為斷層面。斷層通常都

不僅只具有一個單純的滑動面，而是一系列斷面的集合，各細微間之

岩體受斷層作用而破碎，因此這個破碎的地帶稱為斷層帶(Fault Zone)、

斷層變形帶或斷層擾動帶。此外，大規模的斷層帶中，常有數個主要

破裂與位移位置。 

5. 斷層於露頭的呈現，主要可以觀察到斷層位移所造成的斷層面兩側岩

層的落差，參考圖 4-4, 4-5, 4-6。細部調查區內若有斷層露頭，需詳實

紀錄斷層面之接觸關係、上下盤岩層性質、剪裂帶或破碎帶的寬度及

特性等資料，以評估斷層活動時所造成的影響範圍與特性。斷層帶中

剪裂現象富集之地帶可稱為剪裂帶(Shear Zone，另被稱為剪切帶)；而

破裂現象富集之地帶可稱為破碎帶(Fracture Zone，另被稱為破裂帶)。

剪裂帶與破碎帶之形成與岩體之組成、作用之深度、圍壓、溫度及環

境中含水程度有關，當溫壓條件越高、岩體顆粒較細(如泥岩、粉砂岩

或極細粒砂岩)與含水量較高之岩體較容易發育剪裂帶。相較於剪切作

用，破裂現象較屬於剛性、脆性之行為，常發生於溫壓條件較低，岩

體顆粒較粗(如砂岩)與含水量較低之岩體中。此外，因為斷層的作用過

程常複合不同的地質條件與材料，因此破裂帶與剪裂帶均常出現於受

斷層作用影響之地區，且常同時出現於同一斷層作用的區域範圍中。

剪裂帶與破裂帶於露頭之照片參考圖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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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斷層之活動性分析主要需調查近代人造結構物、沖積層、階地堆積層、

台地堆積層等是否發現受斷層影響，具有錯移之不連續面，或變位地

形特徵，並評估其十萬年來之活動性。 

7. 歷史地震紀錄所紀載之地表破裂位置，可參考來源為公開且具有可信

度的資料，例如：政府單位出版品、學術報告或調查資料等，且應將

資料之引用來源加以註明。 

8. 因斷層潛移造成之地表破裂的位置，可參考地殼變形監測成果，配合

現地調查確認地表破裂位置。 

 

 

圖 4-4  車籠埔斷層於頭汴坑溪之露頭，斷層上盤之錦水頁岩逆移至河

床礫石層之上 (朝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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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車籠埔斷層於草湖溪之開挖剖面，錦水頁岩逆衝至礫石層之上，

下方礫石受斷層作用剪碎、旋轉與順排。 

 

 

圖 4-6  位於三義上湖地區之三義斷層分支斷層露頭，上盤的上福基砂

岩逆衝至紅土礫石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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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大尖山斷層桶頭橋剖面剪裂帶，右圖為左圖之放大(修改自衣

德成與林慶偉，2004)。 

 

 

圖 4-8 陳有蘭溪西側支流所見之斷層破裂帶，露頭尺度(向南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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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陳有蘭溪西側支流所見之斷層帶，破裂帶(照片最左側)與剪裂帶

(照片右側泥質岩體區域)同時位於同一露頭中(向北拍)。 

 

4.2.2.3 地下地質調查 

(1) 地下地質調查乃透過地質鑽探方法，由岩心之觀察與記錄得知地下地

質資訊；並得利用地球物理及探溝調查等方法，輔助補充地下地質資

訊。 

(2) 地下地質調查內容應包括：岩層之分布及厚度、斷層及剪裂帶或破碎

帶之特性。  

(3) 岩層之分布與厚度的記錄，主要記錄岩層的特性、岩性變化所出現之

深度範圍、厚度、顏色等。 

(4)斷層及剪裂帶或破碎帶之特性，主要紀錄斷層及剪裂帶或破碎帶之分

布位置(深度)、傾角、斷層面及剪裂或破碎現象富集情況及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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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目編纂。 

2. 岩心的觀察與紀錄內容可參考 4.2.2.2 節說明。 

3. 岩心的觀察主要提供垂直活動斷層走向的剖面作為分析的基礎，配合

多孔岩心的資料繪製地下剖面圖，則可以建立調查區地下地質概況。 

4. 斷層的位置主要定義於因斷層作用造成的岩層錯移界面上，斷層作用

造成岩體剪裂或破裂，參考圖 4-10, 4-11。需透過完整的剪裂帶及破碎

帶分析，方能詳細得知斷層的分布情形，並配合地形判釋及露頭調查

結果，分析斷層之活動特性。 

5. 地質鑽探、探溝調查及地球物理測勘作業應遵循事項分別於 4.2.3、

4.2.4 與 4.2.5 節說明。 

 

圖 4-10 池上斷層地質鑽探(保安宮 2號井)岩心，46.4公尺以上為利

吉層構成之上盤剪裂帶，以下為黃棕色之階地礫石，46.4公尺為斷層

位置。 

 

圖 4-11 北海岸福隆一帶鑽探岩心中所見之剪裂帶，砂岩部分被斷層作

用剪碎為斷層角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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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地質鑽探 

4.2.3.1 鑽孔配置原則與鑽探數量 

(1) 配置原則：鑽孔排列之鑽探剖面以垂直調查標的斷層 (活動斷層)走向

為原則，並依據區域調查、地形判釋、露頭調查之成果及開發行為之

需要，規劃地質剖面配置及地質鑽探位置。 

(2) 鑽探數量：細部調查區面積在零點一公頃以下者，至少鑽探二鑽孔；

面積逾零點一公頃，且在十公頃以下者，每增加一公頃增加一鑽孔，

增加未滿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面積逾十公頃，且在五十公頃以下

者，每增加二公頃增加一鑽孔，增加未滿二公頃者，以二公頃計；面

積逾五十公頃者，得視基地之地形、地質構造複雜性及開發行為之需

要決定鑽探數量。相鄰鑽孔岩性有明顯變化或構造複雜者，應增加鑽

探數量以調查是否有斷層或剪裂帶通過，並研判可能的分布位置。 

【說明】 

1. 本節依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1 款第 1 目與第 2 目編纂。 

2. 活動斷層位置之調查主要利用地質鑽探岩心的對比工作來判釋斷層的

位置與走向，故應以建立垂直斷層於地表斷層跡之走向的地下地質剖

面為考量，規劃鑽孔之井位；一般而言，鑽孔規劃需儘量跨越斷層二

側，再藉由岩心中岩層的對比工作了解岩層是否因為斷層而有錯移現

象，若鑽遇斷層剪裂帶則可藉由岩心的分析了解該斷層之特性。 

3. 地質鑽探除建立地下地質剖面外，也可輔助佐證地形判釋與露頭觀察

的結果，藉由各項調查資料之交叉對比工作，可以歸納出活動斷層的

分布與特性。地質鑽探規劃期間，應先初步評估預定鑽探點位與斷層

之間的關係，若細部調查區範圍無良好地形特徵及地質證據之控制點

時，得考量先進行地球物理測勘工作，以判釋斷層於地下之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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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型態。 

4. 由於地表地形常因侵蝕作用致使原斷層變位地形遭改變，進而影響斷

層於地表斷層跡位置與鑽孔位置的評估，為確定斷層的分布位置，於

鑽探規劃時可以參考逼近法，於第一孔鑽孔完成後評估其岩心屬斷層

上盤或下盤之岩層，再向另一側進行鑽孔位置之修正。 

5. 若相鄰鑽孔岩性有明顯變化或構造複雜者，建議依上點所述之方法增

加鑽探數量，以調查是否有斷層或剪裂帶通過，並研判可能的分布位

置。鑽探數量依細部調查區面積規劃，其規定之鑽探數量為最低要求，

實際鑽探數量需按細部調查區之地形特徵、地質特性等條件，並視開

發行為的需求酌予調整鑽探孔數或鑽探深度。 

6. 原則上地質鑽探需優先配置於細部調查區範圍內，細部調查區內無適

當鑽探地點或無法獲取足以評估基地地質安全之地下地質資訊時，且

開發土地鄰近尚有其他用地可供地質調查之情形下，在不違反「地質

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相關規

定，並可獲取較完整的基地地質資訊之情況下，得由辦理技師敘明理

由後，將配置於鄰近細部調查區之地質鑽探納入鑽探數量計算，然土

地、鑽探資料之使用需配合相關法令進行。 

4.2.3.2 鑽探深度 

(1) 每孔深度不小於 30 公尺，並配合鑽探數量及配置，以符合開發行為

所需要的深度。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5 條第 1 款第 3 目規定，每孔深度不小於 30 公尺，

並配合鑽探數量、鑽孔位置與斷層上下盤相對關係以及岩盤可能深度

等因素，以獲得足以研判完整地質剖面資料為原則。 

2. 若開發行為之規劃開挖深度超過 30 公尺，則鑽探深度需配合加深以符

合開發行為所需。 

4.2.3.3 鑽探取樣 

(1) 岩心應全程取樣，並按深度依序放置於岩心箱中。 

(2) 砂土層與固結岩層之提取率均應達 85%以上，礫石層之提取率均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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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 

【說明】 

1. 依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1 款規定，地質鑽探應全程取樣。 

2. 岩心之全程取樣在於建立連續可觀察之地下地質資訊，其地質資訊包

含岩層之特性及地質構造特徵；為保障岩心品質建議採用較大口徑之

鑽探取樣方式。由於現地試驗及其他試驗工作如造成岩心地質材料組

成及地質構造特徵缺失，造成資料不連續及不完整性，將影響地質判

釋。故為完善資料的建立與觀察，岩心提取率應以連續可觀察地下地

質資訊的全岩心來計算，若因試驗工作(例如標準貫入試驗…)造成岩

心觀察或岩心紀錄之不完整，缺失之部分不得計入岩心之提取率。全

程取樣之岩心在完成岩心觀察、記錄及拍照後，始得進行取樣試驗。 

3. 地質鑽探取樣之岩心應按深度依序存放於岩心箱內，岩心之擺放與岩

心箱之書寫如下所述: 

a.岩心擺置以每公尺為單位，一律由左上角排列至右下角，岩心下方

均需墊以半圓型塑膠片，岩心缺失部分需以保麗龍填缺空位並書寫

缺失深度。 

b.岩心箱內外及保麗龍標示一律採油性漆筆書寫。 

c. 岩心箱蓋表面，應標示「工程名稱」、「孔號」、「箱號」及「岩

心起迄深度」。 

d. 岩心箱側面及岩心箱內邊條應標示「孔號」、「箱號」及「岩心起

迄深度」。 

e. 岩心間隔板板面由左至右，每間隔 10 公分處均需標示刻劃清楚。 

4. 鑽探領班應詳實記錄鑽探情況。如有特殊情況，應特別註記告知承辦

技師。 

4.2.3.4 地質鑽探岩心柱狀圖與岩心照片 

(1) 地質鑽探岩心柱狀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描繪並記錄岩性

及構造特徵。 

(2) 地質鑽探成果需附岩心照片，岩心照片應能清楚呈現真實顏色及細微

構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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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4 條第 4 款編纂。 

2. 岩心記錄應由技師為之；其內容應包括岩層之特性及構造特徵，可參

考 4.2.2.2 節說明記錄，並製做地質鑽探岩心柱狀圖。 

3. 岩心之清理與岩心照片拍攝注意事項如下所述。 

a. 岩心清理：由於岩心常於取樣時於表層沾附有超泥漿薄膜，為清楚

與正確觀察岩心之岩層特性，必須清除表面薄膜，清除時以可清楚且

正確觀察到岩心之岩層特性為標準。 

b. 拍照前使岩心濕潤：岩心濕潤可避免乾裂，延長岩心保存，同時

能呈現岩心真實顏色，使細微構造清楚呈現。 

c. 相機鏡頭盡量在岩心箱的正上方拍攝：使岩心照片完整、清楚，並

儘量避免變形。 

d. 留意光源方向，避免人影、樹影、建物影出現在岩心照片上。 

e. 最適宜拍照的天氣為晴朗有雲至微陰：大太陽下岩心會反光，色澤

偏白；雨天、過陰或接近傍晚則會使得影像偏暗。 

f. 岩心照片為求格式方正整齊，可使用繪圖軟體剪裁與梯型調整，並

適度調整亮度與對比提高清晰度，但不可對照片內容有變造、塗改之

情事。 

4. 岩心照片呈現方式，依深度依序排列，岩心照片應方正、清楚，並建

議註明工程名稱、鑽孔編號、鑽孔總深度、岩心箱數、岩心深度以及

施鑽日期。 

4.2.4 探溝調查（視需要選擇辦理項目） 

4.2.4.1 探溝調查目的 

(1) 探溝調查為確認細部調查區內活動斷層位置，及研判斷層現有影響範

圍及活動特性，以供基地內開發行為之適當性評估。 

(2) 若重大公共建設規劃之基地位於活動斷層敏感區內，經區域地質調查

或細部調查後評估斷層穿越過該基地時，建議進行探溝調查工作，以

增加斷層位置準確度及斷層活動時之災害影響評估資訊。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2 款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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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溝調查工作主要在經推估或確認活動斷層通過的地點進行探溝挖掘，

仔細觀察斷層或其週邊的地層剖面，俾能協助解釋過去斷層運動的方

式。其特點乃由於在地表露頭可能未具備辨識活動斷層最近詳細活動

歷史的良好條件，因而藉由開挖剖面建立人工露頭來評估斷層活動

性。 

3. 本項工作得視需要選擇辦理。 

4.2.4.2 探溝調查重點 

(1) 觀察斷層與岩層間的相互關係，推估或確認活動斷層通過的地點，仔

細觀察斷層或其週邊的地層剖面，俾解釋清楚過去斷層的運動方式。 

(2) 由剖面中岩層彼此間的分布關係來研判斷層的走向、傾角、位移方

向、斷層活動事件數。 

(3) 藉由岩層之年代資料的佐證來推估該斷層的活動性。 

【說明】 

1. 活動斷層的調查工作首重於斷層活動時所影響的位置(如斷層位置或

變形帶) ，因此斷層接近地表的位置與型態為記錄的基本資訊。探溝

調查工作主要是要確定斷層於接近地表的構造特徵，以彌補地質鑽探

剖面的不連續性，因此觀察斷層於槽溝剖面中與岩層間的交互關係，

為探溝剖面的觀察重點，其調查內容可參考 4.2.2.2 露頭調查。 

2. 斷層調查之探溝挖掘方法主要工作是開挖地下剖面，利用分析剖面中

受到擾動的沈積層來判斷地震斷層特性，並以碳十四或其他方法測定

地層年代，再藉由斷層與岩層之空間與截切關係判斷斷層活動的年

代。 

3. 藉由斷層活動年代的判定，可推論斷層是否具有活動性，應納入地質

安全評估之參據，應視開發行為之種類、規模擬定評估重點，評估斷

層再發生活動時的影響。 

4.2.4.3 探溝結果之呈現 

(1) 探溝的探查結果須包含：探溝的編號、探溝端點坐標、探溝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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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溝立面圖或槽溝地質展開圖以及成果說明報告。 

(2) 探溝立面及地質展開圖應描繪並記錄探溝開挖面岩層分布及構造特

徵，附完整開挖面照片，其比例尺不小於一百分之一。 

(3) 探溝探查成果說明包含：該斷層近地表之位置、走向、傾角、位移方

向、斷層活動性及相關斷層參數等。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2 款及第 14 條第 5 款編纂。 

2. 建議探溝剖面基本資料以列表方式呈現，主要以探溝的編號、探溝四

個端點坐標及其他相關資訊呈現，並註明所使用之座標系統。 

3. 探溝立面圖及地質展開圖需註明剖面方位、深度、比例尺、並記錄沉

積層、岩層分層界線與構造分布之關係，以及相關採樣位置點(如定年

樣本採樣位置)，以利後續安全評估工作。探溝立面圖之範例如圖 4-12

所示。  

4. 為清楚呈現探溝中沉積層與構造之特性，照片應以能清楚呈現開挖面

現況為原則 (範例如圖 4-12 所示)。 

5. 探溝成果說明需記載斷層、相關構造及其與岩層的位置、空間與截切

關係；此外，為防範與評估斷層與地震再發生時的影響，如進行重大

之開發行為時，建議進行斷層活動的再現周期、長期滑移速率、最後

一次活動時間等參數之評估工作。 

 

圖 4-12 花蓮縣瑞穗鄉大富槽溝剖面圖(參考自顏一勤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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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地球物理測勘（視需要選擇辦理項目） 

4.2.5.1 地球物理測勘目的及時機 

(1) 於基地調查過程中，因區域地質資料對斷層位置的判定不清楚時，或

於細部調查區內未具明顯斷層跡地表特徵時，為增進地質鑽探位置的

準確度或釐清斷層與基地之相互位置關係時，則可使用地球物理探查

方式輔助判釋斷層位置。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3 款編纂。 

2. 地球物理探查乃為配合鑽孔、地表調查之補充性間接探查法，優點為

節省時間與費用，並可以快速提供地下地層變化的狀況，減少直接探

查之數量，但無法取代直接探查法(如地質鑽探或槽溝開挖)，因此地

球物理探查結果需配合相關直接探查結果，加以比對與判讀，才能得

到可靠的判釋結果。 

3. 由於地質鑽探方法僅能得到調查範圍內局部點位的資訊，在地質鑽探

孔位有限的情況下，可利用地球物理探查之地表施測法輔助得到地下

岩層構造與斷層於地下可能之分布狀況。 

4. 本項工作得視需要選擇辦理。 

4.2.5.2 探查方式 

(1) 適用於活動斷層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的地球物理探查方式包括：地電

阻探勘、淺層震測或其他探勘方法。 

(2) 測線長度的規劃應盡可能配合地質鑽孔的所在位置，以提高比對與解

釋上的正確率；測線應儘量垂直標的斷層(活動斷層)走向，以利於建

構跨斷層之地下地質構造模型。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3 條第 3 款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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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見使用於活動斷層調查用的地電阻測勘為地電阻影像剖面法（簡稱：

RIP 法），是兼具垂直與側向解析能力的一種探測方式，可應用於評

估活動斷層調查區的：(1) 斷層面位置；(2) 斷層上、下盤岩層特性。

其他探勘方法則可依基地之條件，以達成調查目的為主進行施測。 

3. 地電阻探查測線建議應經過地質鑽孔位置附近，以提高結果判讀正確

率。測線應儘量垂直標的斷層(活動斷層)走向，並儘量避開人造建物

區，總長建議應與基地等長或跨越評估斷層跡位置兩側各 200 公尺，

用以評估跨斷層之地下二維地質構造，及推估地下岩層與活動斷層於

地下的分布概況。 

4. 其他探測方法之規畫，以可解決現地問題為前提提出實施方法，如淺

層震測、透地雷達探測法及大地電磁法等。透地雷達在淺層部分與岩

性差異性大之區域，如針對岩盤逆衝到沖積層上之斷層、地下管線、

地下空洞探測等領域具有相當好的效果。 

5. 地球物理探查原則上以細部調查區域為主，但若因應地下地質研判或

活動斷層於地表之特徵不明顯時，得於鄰近地區進行。 

4.2.5.3 探查結果之呈現 

(1) 探查結果須包含：探查測線的編號、起點坐標、終點坐標、測線長度、

測點間距、測線位置圖、成果圖以及成果說明報告。 

(2)地球物理探測成果圖中應盡可能標示所研判或詮釋的沖積層和岩盤之

間的界面、斷層或剪裂帶、破碎帶及其他不連續帶等資訊。 

【說明】 

1. 地球物理探測測線基本資料建議以列表方式呈現，主要以測線的編號、

起點坐標、終點坐標、測線長度、測點間距等資訊及其他相關資訊呈

現，並註明所使用之座標系統，施測資訊列表依各方法要點表列。 

2. 呈現地下地質的探查成果出圖時，需註明方位、深度、比例尺。若探

查成果需以不同顏色的色塊呈現，則色塊須選擇對比清楚、呈現結果

良好的顏色，範例如圖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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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成果示意圖(引自董倫道等人，2005)。 

 

4.2.6 相關圖表及說明 

4.2.6.1 區域調查地質圖 

(1) 區域調查地質圖：應說明及標示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地質構造。 

(2) 區域調查地質圖之比例尺不得小於五萬分之一。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4 條第 1 款編纂。 

2. 區域調查地質圖之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地質構造與基本資訊(如指北

標誌、比例尺、XY 坐標線與坐標值、圖例以及文字)，建議參考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資料，並搭配現地查核結果繪製

之。 

3. 區域調查地質圖中，地形以等高線的形式呈現，視圖紙大小與圖面比

例採用合宜之等高線間距，等高線應註明高程值；地形特徵之描述與

繪製，依地形判釋之成果陳列。 

4. 基地與地質敏感區範圍應以實線圈繪於區域地質調查地質圖中。 

5. 圖紙大小以同時兼顧易於閱讀與收納方便為原則，一般而言 A1~A4

皆屬合宜尺寸。圖面上所有文字與符號應清晰且大小適中，以易於閱

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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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 細部調查地質圖與地質剖面圖 

(1) 細部調查地質圖：應說明及標示地形特徵、岩層分布、地質構造、土

地開發之基地使用配置、鑽探孔位及地質剖面位置等資訊。 

(2) 細部調查地質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其面積逾五十公頃

者，比例尺得酌予縮小，但不得小於二千四百分之一。 

(3) 地質剖面圖：以垂直活動斷層走向為原則，清楚呈現細部調查區之岩

層分布與地質構造及其與活動斷層之關係。 

(4) 經細部地質調查後，若細部調查範圍內有活動斷層通過，剖面圖應標

示岩層、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分布位置，其水平比例尺

不小於細部調查地質圖比例尺，垂直比例尺得適度放大。 

(5) 經細部地質調查後，如活動斷層不在細部調查區範圍內，應依現有資

料將活動斷層標示於剖面延伸線上，其比例尺得酌予縮小。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4 條第 2 款、第 3 款編纂。 

2. 細部調查地質圖中，地形特徵之描述與繪製，依地形判釋之現地查核

成果陳列。 

3. 細部調查地質圖中，岩層分層建議以岩性或岩性組合，做為分層的單

位，細部調查範圍的岩性組合畫分，應以現地露頭調查結果以及岩心

鑽探結果來決定。 

4. 細部調查地質圖中，地質構造之繪製，應以活動斷層斷層跡位置現地

調查成果為主，現今地表破裂位置與歷史地震紀錄之地表破裂位置，

亦應詳盡繪製於細部調查地質圖中，以提供評估斷層再次活動時之可

能破壞與影響區域。 

5. 細部調查地質圖中，應繪製土地開發之基地使用配置，並含有活動斷

層與基地間之關係，以利後續安全評估工作。 

6. 經細部調查後於調查範圍內有活動斷層通過時，應明確記載斷層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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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斷層與岩層間的關係；如具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之

證據應明確記載其分布位置，以利後續評估工作之進行。 

7. 由於斷層活動性之確定為評估工作之重點，因此地質剖面圖應以詳細

記載為目標，是故定年採樣標本資料亦建議於剖面圖中標示；比例尺

不得小於細部調查地質圖比例尺，如因剖面水平距離過長造成資訊無

法清楚表達時，建議垂直比例尺適度放大，如有放大情形，應加註說

明放大比例與垂直比例尺。 

8. 若經細部調查後，如活動斷層不在細部調查區範圍內，為了解與明示

斷層與開發基地間之關係，其比例尺得酌予縮小至能清楚呈現斷層與

開發基地間之關係。細部調查地質圖應說明及標示應注意事項、圖紙

大小等規範，請參閱 4.2.6.1 節之說明。 

4.2.7 調查成果綜合研判 

綜合地表地質與地下地質調查之地形特徵、岩層分布與地質構造分析結

果，述明基地內是否發現與斷層活動相關的現象，並研判活動斷層是否

通過基地。 

【說明】 

應配合區域調查資料，綜整地形判釋、露頭調查、地下地質調查

等細部調查成果，說明基地內及周遭之地形特徵與岩層分布狀況，以

及基地內是否具有斷層、破碎帶、剪裂帶、地表破裂等現象，是否發

現斷層錯移近代沖積層、結構物、階地堆積層、台地堆積層等近期活

動證據，藉以研判活動斷層或地表破裂是否通過基地，並作為後續進

行地質安全評估之依據。 

4.3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 

4.3.1 開發行為安全評估 

(1)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說明基地地質調查確認之

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之分布狀況，評估其與已知活動斷

層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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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說明斷層、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等構造與土地開發行為基地

間之空間分布關係。 

(3) 應評估斷層活動時地表破裂或變形對開發行為安全之影響。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5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編纂。 

2. 為確定基地地質調查確認之斷層的影響範圍與型態，應明確記錄由

地形判釋、地質調查、地表破裂調查及歷史紀錄等所確認之斷層、

剪裂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的空間位置，以及各構造現象所影響之

範圍與型態。 

3.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包括區域安全評估與細部安全評估。 

4. 如經區域調查後得免細部調查，或經調查基地內未發現斷層、剪裂

帶、破碎帶或地表破裂等現象，應進行區域安全評估：評估鄰近活

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程度。 

5. 如經調查基地內未發現具活動性之斷層，僅具斷層、剪裂帶、破碎

帶等現象，應進行(1)細部安全評估：評估基地中斷層、剪裂帶或破

碎帶分布與特性，及其對基地之影響。 (2) 區域安全評估：鄰近活

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程度。 

6. 如經調查基地內發現斷層具活動性，且有活動斷層或地表破裂通過

等現象，應進行(1)細部安全評估：評估基地中活動斷層、剪裂帶、

破碎帶或地表破裂錯移之分布與特性，及其對基地之影響。(2) 區

域安全評估：鄰近活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程度。 

4.3.2 處理對策 

(1) 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據，依土地開發行為應送審書圖文件之法令規

定，研擬處理對策。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15 條第 3 款編纂。 

2. 應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據，依土地開發行為研擬減少災害之設計建

議，如：建物適當配置、加強耐震設計、降低基地開發密度、改變工

法及設計…等，並以減少災害造成之損失為原則。 

3. 如經區域調查後得免細部調查，或經調查基地內未發現斷層、剪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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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帶或地表破裂等現象，應以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為原則，依據區

域安全評估結果，考量鄰近活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程度，

就近斷層效應、建築物耐震設計與開發配置等項研擬處理對策。 

4.  如經調查基地內發現斷層未發現具活動性之斷層，僅具斷層、剪裂帶、

破碎帶等現象，應以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為原則，進行下列處置： 

(1) 依據細部安全評估結果，在具斷層、剪裂帶或破碎帶等特性之岩盤時，

就軟弱岩盤、開發配置等項研擬處理對策。 

(2) 依據區域安全評估結果，考量鄰近活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

程度，就近斷層效應、建築物耐震設計與開發配置等項研擬處理對

策。 

5. 如經調查基地內斷層具活動性，且有活動斷層或地表破裂通過等現象，

應以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為原則，進行下列處置： 

(1) 依據細部安全評估結果，於具活動斷層區域，應加強評估斷層再活動

時之變形及可能影響範圍，並據此評估重要建物及設施之分布配置。 

(2) 依據細部安全評估結果，在具斷層、剪裂帶或破碎帶等特性之岩盤時，

就軟弱岩盤、開發配置等項研擬處理對策。 

(3) 依據區域安全評估結果，考量鄰近活動斷層與基地之空間關係及影響

程度，就近斷層效應、建築物耐震設計與開發配置等項研擬處理對

策。 

4.4 參考資料 

沈淑敏、張瑞津、楊貴三（2005）地震地質調查及活動斷層資料庫建置

－活動構造地形及資料庫建置分析（1/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研究報告 94-6 號，共 80 頁。 

沈淑敏、張瑞津、楊貴三（2006）地震地質調查及活動斷層資料庫建置

－活動構造地形及資料庫建置分析（2/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研究報告 95-6 號，共 173 頁。 

衣德成、林慶偉（2004）斷層帶組構特性之研究-以大尖山斷層的桶頭及

加走寮溪剖面為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十五號，第 53-67

頁。 

董倫道、陳文山、李奕亨（2005）地震地質調查及活動斷層資料庫建置

計畫:地球物理探勘計畫（4/5）。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報告94-9

號，共 176 頁。 

顏一勤、陳文山、蔡坤志、黃能偉、楊志成、陳勇全、朱耀國、宋時驊、

劉彥求、林啟文、林偉雄、侯進雄、林燕慧（2005）縱谷斷層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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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 

5.1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調查及評估目的 

(1) 基地地質調查分為區域調查及細部調查，區域調查的目的為瞭解基

地所在及其相鄰邊坡之環境狀況與地質特性；細部調查的目的為瞭

解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的詳細工程地質特性及地下地質特

性。區域調查範圍應涵蓋細部調查範圍，且區域調查之結果應做為

細部調查之參考基礎。 

(2) 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評估與基地重疊之地質

敏感區發生山崩與地滑之潛勢及其可能對基地之影響，亦即區域調

查範圍之安全評估；第二部分為評估開發行為對基地及相鄰地區地

質敏感區穩定性之影響，亦即細部調查範圍之安全評估。 

(3) 調查及評估之目的，為瞭解坡地災害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範圍，研

擬對策以降低坡地災害造成之風險。 

 【說明】 

1. 本節根據作業準則第 2 條、第 16 條以及第 19 條編纂。 

2.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屬於防災類地質敏感區，坡地災害主要包括

落石、岩屑崩滑與岩體滑動(表 5-1)。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峻岩壁

上分離後，以自由落體、滾動或彈跳等方式快速向下移動，例如民

國 102 年基隆北寧路落石事件。岩屑崩滑是臺灣山區最常見的山崩

型態，在豪雨或地震後，鬆軟破碎之地質材料經常發生之崩落或滑

動，例如民國 99 年梅姬颱風蘇花公路沿線多起的岩屑崩滑事件。

岩體滑動屬於規模較大、滑動深度較深的山崩，滑動深度常深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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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內，初期通常為移動速度緩慢的潛變，較不易直接察覺；若深入

調查，可觀測到邊坡位移之量測證據及邊坡開裂之地形特徵，例如

南投縣廬山地區之塔羅灣溪右岸。若岩體沿著滑動面崩塌，可造成

大規模岩體快速滑動並釀成災害，例如民國 86 年林肯大郡順向坡

滑動事件、民國 99 年國道 3 號 3.1K 順向坡滑動事件。 

3. 區域調查需瞭解之環境狀況包括：土地使用狀況、植生狀況、降雨

紀錄、水系與蝕溝分布及坡地災害歷史等。 

4. 區域調查需瞭解之地質特性包括：地形、地層分布、地質構造、順

向坡特性、山崩與地滑徵兆及不穩定土體或岩體之分布與特性等。 

5. 區域調查結果可做為細部調查計畫研擬與參考的基準，包含規劃地

質剖面測製位置、地質鑽探之配置點位，或地球物理測勘之測線位

置等。 

6. 細部調查需瞭解之工程地質特性包括：坡度與坡向、不連續面或地

質弱面之特性、土壤與岩石之工程特性、地下水水位或水壓及既有

擋土或排水設施狀況等。 

7. 細部調查需瞭解之地下地質特性包括：未固結地質材料之分布及厚

度、岩層之特性及延展、鑽井岩心不連續面之特性等。 

8. 辦理本項工作流程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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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山崩之類別(費立沅，2009) 

 落石 岩體滑動 岩屑崩滑 

定義 

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

峻岩壁上分離後，以自由

落體、滾動或彈跳等方式

快速向下移動之現象。 

屬於規模較大、滑動面深

度較深的山崩，滑動面常

深入岩層內。在地表多可

觀察到各種明顯的山崩

現象。 

為土壤、崩積層、煤渣堆

積、棄填土以及其他鬆軟

破碎之地質材料等發生

之崩落或滑動現象。 

說明 

落石發生之條件除了陡

峭之地形外，尚包括岩體

之性質，如富含節理之堅

硬岩層所形成之陡峭崖

坡，有利於落石之發生。

堅硬岩層係指岩體強度

分級歸屬在Ⅰ、Ⅱ、Ⅲ、

Ⅳ類(圖 5-8)的岩體。落石

災害常見於基隆及臺北

地區之坡地。 

滑動面深、滑動體具有較

大的厚度與規模之山

崩。範圍較大者，可達數

十公頃以上；滑動體仍多

能保持岩體之完整性。岩

體滑動依移動方式，可分

為平面型、圓弧型或複合

型。在臺灣，大規模的岩

體滑動多係由順向坡產

生的平面型滑動，如草嶺

及九份二山之山崩。 

其移動方式在陡坡地為

崩落；在緩坡地則為滑

動。在坡度較陡的山坡發

生者，多因豪雨或地震作

用而誘發。豪雨會造成土

體之飽和含水，有時甚至

會因過多的含水而轉化

為土石流災害。岩屑崩滑

後之裸露坡面常呈細長

條狀，而崩滑下來之土石

則多堆積於崩崖趾部或

坡腳處。 

判釋

條件 

分析落石之地形坡度以

55°以上之坡地為門檻，

係考慮塊狀或厚層狀堅

硬岩層構成之陡峭崩

崖，且具以下特徵一項以

上者： 

(a)崩崖面裸露或植被稀

疏。 

(b)坡腳有崖錐堆積。 

(c)岩體之不連續面密集。 

(d)有不利位態之節理或

在坡面存在突石或危石。 

(e)有落石發生歷史紀錄

者。 

在航照判釋時，可觀察到

部分標準山崩地貌的特

徵，滑動面積常在 1 公頃

以上；如趾部緊鄰河道

時，常呈異常彎曲的現

象。 

野外調查時，在崩崖下方

存在下陷之窪地或濕

地；坡趾可能有大量土石

堆積或隆起；若在順向坡

分布區，地表有平面滑動

痕跡，坡頂具殘留之岩

塊。 

航照判釋呈現長條形或

其它不規則形狀之裸露

區域；植生之色調較淡或

與周圍植生不協調者；坡

面有時呈現凹槽狀。 

地形坡度平均在 55°以下

的地區，且在野外調查

時，具有下列條件之一

者： 

(a)具新鮮崩崖面或標準

崩塌之部分地貌特徵。 

(b)移動物質屬於風化岩

屑、土壤或崩積層。 

(c) 坡面具山崩的凹槽

狀，植生種類有異於未發

生山崩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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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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